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柬
 

謹
訂
五
月
卄
四
號
午
后
一
時
。
爲
本
會
 

舉
行
成
立
慶
典
之
期
。
統
請
 

各
埠
鄕
詛
。
務
期
 

駕
臨
助
慶
。
幷
指
示
禮
儀
。
曷
勝
榮
幸

(
恭
辭
禮
物
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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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 中
山
隆
鎭
同
鄕
會
同
人
鞠
躬
 

中
華
民
國
卅
一
年
五
月
二
號

ŝ
slsnstsss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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英
日
軍
隊
。
近
日
未
有
接
觸
。 

△
英
京|
英
軍
五
千
。
聞
是
日
已
踏
過
一 

印
度
邊
界
。
均
形
容
憔
悴
。
充
份
表 

現
彼
等
在
於
近
五
個
月
來
。
在
緬
旬 

作
戰
之
艱
苦
。

△
傳
倭
已
侵
入
印
度
 

△
據
成
持
電
台
廣
播■
日
軍
已
入
印
度 

。
現
沿
孟
加
拉
岸
推
進
。
迫
近
吉
大 

港
•

△

倭
最
近
畧
有
進
展
 

△
重
慶|
華
軍
承
認
日
寇
在
曼
班
附
近 

。
業
已
渡
田
。
幷
佔
據
江
腦
。
華
軍 

見
衆
寡
懸
殊
。
現
退
至
有
利
陣
地
。 

•
△
倭
組
大
政
翼
贊
會
 
一 

△
東
京|
(
廣
播
消
息
)
。
日
本
各
黨 

各
派
。
擬
設
立
中
央
政
治
機
關
。
俾 

能
「
集
合
全
國
政
治
勢
力
。
促
成
作 

戰
勝
用
。
」
該
機
關
將
名
爲
大
政
翼 

贊
會
。♦
擬
以
前
任
內
閣
總
理
阿
部
大 

將
爲
黨
長
。

△

英
在
緬
孤
立
失
敗
 

△
新
德
里|
必
一 
社
記
者
打
力
文
氏
。 

在
緬
句
追
隨
中
英
軍
隊
。
奔
走
數
月 

。
是
日
撮
述
所
見
所
聞
。
作
一
總
結 

論
。
據
不
。
英
軍
實
力
薄
弱
。
口
始 

至
終
•
未
嘗
聯
絡
士
人
。
迨
緬
中
太 

勢
已
去
。
仍
未
允
求
救
於
華
軍
。
使 

•
猛
勇
精
幹
之
華
軍
。
在
緬
北
駐
足
兩 

個
月
。
全
無
機
會
參
戰
。
仰
光
一
役 

・
鼓
有.華
軍
開
到
助
援
。
則
緬
甸
全 

局
。
或
有
挽
间
。

■

希
特
勒
向
倭
賊
求
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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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
重
慶
肪
員
電

西
中
條
山
之
我
軍
•
甚
爲
活
躍
•
曾
一
度
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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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
總
領
館
通
吿
 

案
奉 
外
交
部
美 

30 
字
第
七
一
七
二
號 

訓
令
。
附
發
非
常
時
期
捐
獻
款
項
承
購 

國
債
及
勸
募
捐
款
國
債
獎
勵
條
例
一
份 

。
合
行
公
佈
週
知
。
此
佈
。

駐
溫
哥
華
總
領
事
館
啟 

中
華
民
國
三
十
一
年
五
月
十
四
日 

附
錄
非
常
時
期
捐
献
款
項
承
購
國 

債
及
勸
募
捐
欵
國
債
獎
勵
條
例 

一 

三
十
年
十
月
二
十
八
日
公
佈 

一
第
一
條
。
非
常
時
期
，
凡
團
体
或
個
人

星
期
五 
(
金
蓮3  

晚
開
演 
(
武
松
加

叔
) 

嫂
)

梅
蘭
香
字
本 

馳 
名
首
本

• 
毀
敵

入
垣
曲
西
北
之
皐
萸
鎭
，
與
倭
賊

譚
秉
庸
：
飾
武
大
郞
食
麵
。 

C

是
晩
特
別
粘
彩 
梅
蘭
香
：
紮
脚
金
蓮
戲
叔
。

• 

桂
名
揚
••
武
松
打
虎
殺
嫂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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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
話
(
丕
矢
役
)
壹
六
二
八

民

軍
庫
數
座
 .•
及
奪
獲
許
多
戰
品

國 

、， 

一
三

)
安
徽
我
軍
 - 
克
復
和
縣
•
殲
敵
逾
百
 - 

)
倭
航
空
母
艦
■
運
機
三
十
架
•
在
浙
江
杭
州
灣

十 一 年

發
現
・
幷
倭
賊
三
萬
•
于
星
期
 
一

犯
浙
東

戰
事
復
趨
嚴
重
• 
蕭
山
之
敵
♦ 
沿
鐵
路
南
侵

浦
•
由
朝
至
暮
- 
屢
進
屢
却
■ 
損
失
極
重
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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導

捐
獻
款
項
(
包
括
物
品
折
價
及 

債
息
票
等
)
及
承
購
政
府
發
行 

之
國
債
暨
勸
募
捐
款
國
債
者
。 

均
依
本
條
例
獎
勵
之
。 

第
二
條
。
捐
獻
款
項
及
承
購
國
債
暨
勸 

募
捐
欵
國
債
依
數
額
之
多
寡
。

，
分
等
給
獎
。

笫
三
條
。
團
体
捐
献
款
項
。
或
承
朧
國 

債
之
獎
勵
辦
法
如
，左
。 

㊀
捐
獻
滿
一
一
百
五
十
萬
元
。
或
購 

債
滿
五
百
萬
元
者
。
明
令
褒
獎
一 

。
幷
旗
給
匾
額
。 

一 

㊁
捐
獻
滿 
一 百
萬
元
。
或
購
債
滿 . 

二
百
萬
元
者
。
頒
給
匾
額
。

一 

㊂
捐
獻
滿
五
十
萬
元 :
或
購
債
滿 

一
百
萬
元
者
。
給
予
獎
狀
。 

第
四
條
。
個
人
捐
獻
欵
項
。
或
承
購
國

五

瑪
吉
士
愉
町

際

慶

電
■
倭
寇
侵
入
雲
南
一
百
七
十
英
 

副

明

前

進
•
距
昆
明
二
百
二
十
五
英
里

一•
向

▲
舞
蜂
致
公
總
堂
華
僑
拒
一
 

洪
門
協
普
佈
吿

敗
者
本
會
同
人
憫
祖
國
數
千
萬
之
傷
難
同
胞
流
離
失
所
英
勇
勞 

苦
之
將
士
浴
血
疆
塲
後
方
民
衆
應
負
濟
艱
扶
危
之
責
於
是
定
於 

月
之
廿
四
號
上
午
十 
一 
時
舉
行
瑞
獅
大
巡
遊
同
晚
七
時
在
皇
家 

街
「
約
」
戲
院
開
演
「
慈
母
淚
」
白
話
劇
並
勸
銷
有
獎
義
捐
券 

籌
飲
敕
濟
祖
國
傷
難
及
慰
勞
前
方
將
士
故
敢
效
蓋
苗
之
大
呼
將 

伯
應
步
武
王
薈
之
不
讓
仁
人
錢
徽
之
省
飮
宴
黔
敖
之
殷
糜
粥
慈 

懷
足
式
古
義
可
風
所
望
男
女
僑
胞
大
解
金
囊
踴
躍
輸
將
旣
盡
分 

災
患
之
心
復
有
中
彩
娛
目
之
樂
是
誠 
一 舉
而
數
善
備
更
望
僑
界 

男
女
老
幼
洪
門
昆
仲
於
該
日
上
午
十
時
到
致
公
總
堂
参
加
巡
遊 

工
作
不
但
本
會
感
德
靡
旣
祖
國
傷
難
同
股
實
深
拜
賜
嘉
惠
焉

此
佈 

大
中
華
民
國
三
十
一 
年 

五
月
十
號

- 

並
將
各
界
僑
胞
熱
心
報
效
之
貴
重.獎
品
開
列
於
后 

第
一
獎 
收
音
機
专
座 
五
拾
五
元 

、 

張
有
信 
吳
英
存 
朱
作
霖 
吳
興
儷 
李
碧 
報
效

月

★
 

★
 

★
 

碧
 

近

拾 

、
五號

•
簽
訂
一

您
僞
滿
與
外
蒙
互
派

△
續
演 
一 
星
期▽ 

此
第
二
星
期
改
換
新
戲 

打
破
空
前
佳
劇
紀
錄

一^一^!

^
^
^
^
^
^

0

世
界
最
美
麗
七
十
五
名 

女
明
星
在
舞
台
上
貢
献 

其
秀
色
可
餐
燦
爛
銷
魂 

的
藝
術
其
中
之
橋
段
新 

衣
裳
新
配
景
新
燈
光
新 

電
片
新
無
物
不
新
幸
勿 

失
此
机
會
請
來
一
新
眼

■̂
o.

△
中
央
政
府
。
業
頒
一

入
口
貿
易
管
理
法
。
內
分
十
五
項
。
凡
具
下
列

性
質
之
貨
物
。
可
向
財
政
部
頒
取
特
別
入
口
准
照
。
一
。
與
科
學
。
工
業
・ 

醫
藥
。
衞
生
。
教
育
。
文
化
•
宗
教
等
事
業
有
關
者
。
二
。
可
以
調
整
供
求 

關
係
。
及
安
定
物
價
者
。
又
凡
具
以
下
性
質
之
貨
物
。
可
向
財
政
部
領
取
特 

別
出
口
准
照
。
甲
。
出
口
之
貨
物
。
不
影
響
於
政
府
之
貿
易
政
策
者
。
乙
。 

內
地
生
產
。
供
過
於
求
。
其
出
口
有
益
於
農
村
經
濟
者".
同
時
財
政
部
又
頒 

發
一
表
册
列
舉
各■

受
統
制
及
免
受
統
制
之
出
入
口
貨
物
。
， 

△
中
央
社
昆
明
訊
。
昆
明
行
營
主
任
龍
雲
。
於
黨
政
軍
聯
合
紀
念
週
發
表
演
講 

。
對
當
前
之
滇
緬
戦
事
。
有
所
講
明
。
龍
雲
主
任
稱
。
進
攻
滇
越
之
敵
人
。 

已
被
邊
境
大
軍
。
及
入
緬
之
軍
隊
。
合
力
迎
擊
•
敵
人
勢
力
。
已
被
挫
折
。 

現
戰
局
已
趨
穩
定 
且
續
漸
於
我
有
利
。龍
主
任
繼
稱
。
進
攻
昆
明
。爲
敵
人 

能
之
事
。
亦
爲
敵
人
之
所
不
敢
。
假
使
敵
人
果
敢
來
犯
。
駐
滇
數
十
萬 
一 

隊
。
及 
一 
千
七.百
萬
之
人
民
。
必
須
同
心
合
力
，
驅
逐
敵
寇
。
以
保
衞 

昆
明
。

公
西
康
主
席
劉
文
輝
。
抵
渝
對
蔣
委
員
長
述
職
。
旋
向
新
聞
記
者
發
表
談
話
.0 

靜
謂
西
康
省
對
於
建
鼓
通
印
度
之
國
際
公
路
。
業
經
徵
工
三
十
萬
人
。
其
吐 

括
漢
人
。
藏
民
。
课
裸
人
等
。
又
謂
西
康
練
兵
萬
餘
名
。
隨
時
可
調
赴
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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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
• 

線
抗
戦
。
自
西
康
省
政
府
成
立
之
後
。
卽
鼓
立
礦
務
局
。
從
事
開
發
富
源
。 

現
在
每
年
產
金
二
萬
餘
安
士
。
至
其
他
如
鐵
。
米
料
等
出
產
。亦
年
有
增
加 

△
緬
甸
戟
局
。
唐
吉
我
軍
。
現
經
化
整
爲
零
。
分
爲
若
干
作
戰
單
位
。
展
開
流 

動
戰
。

△
中
央
社
保
山
電
。
緬
境
敵
人
。
因
爲
無
法
逃
脫
我
軍
羅
網
。
仍
舊
積
極
增
援 

企
圖
解
敕
。
亦
被
我
軍
阻
擊
・
。
現
在
兩
面
。
正
在
激
烈
戰
鬥
當
中
。

—
一 戲
 

院
 

★
 

★

債
之
獎
勵
辦
法
如
左
。 

一 

㊀
捐
獻
滿 
一 
百
萬
元
或
購
債
滿
二 

百
萬
元
者
。
明
令
褒
獎
•
幷
頒 

給 
一 
等
景
星
勛
章
。

㊁
捐
獻
滿
五
十
萬
元
。
或
購
債
滿 

一
百
萬
元
者
。
頒
給
一 
等
景
星 

勛
章
。

③
捐
獻
滿
三
十
萬
元
。或
購
債
滿 

六
十
萬
元.者
。
頒
給
二
等
景
星 

勛
章
。

④
捐
獻
滿
二
十
萬
元
。
或
購
債
滿 

四
十
萬
元
者
。
頒
給
三
等
景
星 

勛
章
。

②
捐
獻
滿
十
萬
元
。
或
購
債
滿
二 

卜
萬
元
者
。
頒
給
四
等
景
星
勳 

章
。

&
捐
獻
滿
五
萬
元
。
或
購
債
滿
十 

萬
元
者
。
頒
給
五
等
景
星
勳
章 

④
指
獻
滿
二
萬
五
千
元
。
或
購
債 

滿
五
萬
元
者
。頒
給
六
等
景
星 

勳
章
。

公
捐
獻
滿
二
萬
元
。
或
購
債
四
萬 

元
者
。
頒
給
七
等
景
星
勳
章
。 

隽
捐
獻
滿 
一 
萬
五
千
元 
。
或
購
債 
一 

滿
三
萬
元
者
。
頒
給
八
等
景
星 

動
章
。

㊉
捐
獻
一 
萬
元
。
或
購
債
滿
二
萬 

元
者
。
頒
給
九
等
景
星
勳
章
。 

㊁
捐
獻
滿
五
千
元
。
或
購
債
滿 - 

萬
元
者
。
給
予
獎
章
。(
未
完)

—

簾
。
。
。
。
。
。
。
。

倫
敦
十
五
日
電
。
俄
將
簽
擘
勝
古
帥
報 

吿
。
俄
軍
已
分
兩
路
攻
破
卡
閣
夫
之
德 

軍
內
圍
線
。
俄
每
日
擊
毀
德
機
四
五
拾 

架
。
希
特
勒
不
意
俄
軍
反
攻
之
猛
烈0• 

甚
爲
驚
惶
。
現
電
其
駐
東
京
大
使
急
求 

一
倭
賊
進
犯
西
北
利
亞
。
謂
俄
方
集
其
全 

力
於
西
線
。
西
北
利
亞
必
空
慮
五
。 

•

美
工
業
主
席
之
發
表
 

三
藩
市
拾
五
日
電
。
美
國
工
業
會
主
席 

•
昨
夜
發
表
-
勸
吿
製
造
家
與
勞
工
須 

更
加
努
力
合
作
。
務
使
美
國
工
業
成
爲 

是
世
紀
之
奇
觀
。
吾
人
于
本
年
內
將
達 

到
製
就
六
萬
架
飛
機
之
目
標
。
是
月
吾 

人
所
出
飛
機
之
多•
足
以
抗
衡
敵
人
合 

共
出
產
之
數*
在
過
去 
一 
九
四
十
年
與 

一
九
四
壹
年
。
美
國
增
用
鋼
鉄
七
百
萬 

噸
。
就
此
增
加
之
數•
已
等
于
日
本
全 

年
所
用
之
數
。
已
往
五
個
月
內
。
美
國 

東
西
兩
岸
。
完
成
壹
百
四
拾
艘
船
。
幾 

乎
每
日
出
一
船
。
未
來
三
個
之
成
就
。 

將
全
由
美
國
工
業
會
負
責
。
在
此
艱
難 

期
間
。
吾
人
須
知
非
謀
私
人
享
受
利
權 

安
樂
之
期
■
以
我
本
人
論
。
願
犧
牲
所 

有
之
財
產
。
及
私
人
企
業
。
而
不
願
受 

東
京
與
柏
林
之
命
令
云
。

第
二
獎 
箱
式
笈
袋
壹
個
•
四
拾
元

達
權
總
社
報
效

(

銀
幕
)

第
三
獎 
男
庄
手
鏢
一
只 
三
十
七
元
五 

司
徒
樹
渠
報
效 

第
PLI 獎 
水
鴨
毛
褥
仔
一
張 
弍
十
四
元
七
毫
五

林
灼
如 
黃
榮
蘭 
報
效 

第
五
獎 
琴
座
鐘
一
座 
弍
十
三
元 
林
紹
廣 
•鄧
雲
章
報
效

★

從
亞
拉
斯
加
 

到
來
之
女
郞

周
順
榮
報
效 

李
根
報
效 

鄧
旺
報
效

第
六
獎 
皮
笈
袋
一
個 

二
十
二
元 

第
七
獎 
鴛
爲
羊
毛
毡
一
張
二
十
一
元
 
. 

第
八
獎 
.圓
玻
璃
罩
鐘
一
座 

二
十
元

A
招

人

做

紙

偈
 

活
快
巴
紙
偈
離
本
埠
卅
餘
味
船
費
壹
元
六
毛
五
現
因
辭
去
日
人 

宜
僱
二
百
名
塡
補
工
金
每
點
鐘
由
五
毛
至
七
毫
此
正
我
僑
胞
及 

青
年
土
生
求
出
路
之
好
機
會
如
有
意
就
斯
職
者
請
來
面
議
爲
盼 

撑
樹
洛
每
點
鐘
六
毛
五 
帮
大
鋸
口
及
直
鋸
每
點
鐘
七
毛 
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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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
理
人
蘇
沃
謹
啟 

通
函
處
福
星
藥
房 

本
總
公
所
謹
訂
于
五
月
十
七
日
午
后
 

一
時
舉
行
十
六
週
年
紀
念
典
禮
統
請
 

各
埠
輻
酵
也
峨
暨
愛
蓮
通
訊
處
伯
叔
昆
 

仲
屆
時
賁
臨
指
示
」
切
曷
勝
榮
幸
 

舖
愛
蓮
總
公
所
仝
人
啓

第
九
獎 
煙
架
全
副 
壹
十
六
元
五 
雷 
華 
鍾
美
錦
報
效 

第
十
獎 
金
墨
水
筆
-
副
十
二
元
二
毫
五 

周
和 
胡
海
報
效

星 期 
•
五

林
穠
秋
報
效 

關
祝
漢
報
效

第
十
一
獎 
窩
夫
電
爐 
拾
元 

第
十
二
獎 
烟
仔
盒
火
柴
偈
全
副
九
元

收

CI)
消

息

報

最

—

C
hinese

 Freem
asons

 Salvation

 Society

 

.619

 Fisgard

 Sc.  P.O
.  Box

 1002

 Victoria.  B・C
.

、
；

△

倭
賊
未
渡
潞
江

△

，但

已

佔

據

騰

越

△
重
慶|
是
晚
軍
報
。
日
軍
增
援
後
。
已
攻
入
雲
南
騰
越
。
但
該
區
戰
事
。
仍 

未
結
束
。

至
日
軍
主
力
。
仍
在
蒲
蠻
哨
。
被
我
不
絕
襄
擊
。
未
能
强
渡
潞
江■

△

英

軍

逃

出

重

圍

△

是

晨

返

抵

印
 
度

^
^
^
^
^

司
令
部
報
吿
。
緬
北
英
軍
。
已
逃
出
臘
戍
日
軍
之
包
圍
線
。

▲

謝

啓

逕
啟
者
-
弟
此
次
爲
崇
義
總
會
紀
念
事
。挈
妻
涉
足
雲
城
。
辱 

蒙
各
親
朋
戚
友
。
厚
意
招
待
。
實
深
感
激
。茲
因
行
期
匆
匆
。 

未
能 - 
一 
踵
門
報
謝
■
抱
歉
殊
多
・
爰
登
數
言
於
報
端
。藉
鳴 

謝
捆
。

中
華
民
國
三
十
一
年 

五
月
十
三
日 

弟
盧
金
星
鞠
躬

1 二 

4

I

.

◎

本
報
接
製
笠
巴
圖
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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